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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研究决定，苏州法院破产管理人名册增补下列机构为三级管理人、三级管理人备选机构，现予公告。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年11月20日





苏州法院三级破产管理人名册增补公告名单
三级管理人：
1. 北京德和衡（苏州）律师事务所
2. 北京观韬中茂（苏州）律师事务所
3. 北京浩天（苏州）律师事务所 
4. 北京市京师（苏州）律师事务所
5. 北京市百瑞（苏州）律师事务所
6. 北京市康达（苏州）律师事务所
7. 北京市隆安（苏州）律师事务所
8. 北京市天元（苏州)律师事务所
9. 北京市炜衡（苏州）律师事务所
10. 北京中银（苏州）律师事务所
11. 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苏州分所
12. 江苏达因律师事务所
13. 江苏德善（苏州）律师事务所
14. 江苏法德东恒（苏州）律师事务所
15. 江苏凡创律师事务所
16. 江苏昊强律师事务所
17. 江苏锦同律师事务所
18. 江苏坤象律师事务所
19. 江苏联合-合力律师事务所
20. 江苏六能律师事务所
21. 江苏迈图律师事务所
22. 江苏晟贤律师事务所
23. 江苏苏明律师事务所
24. 江苏苏州湾律师事务所
25. 江苏渟泓律师事务所
26. 江苏万拓律师事务所
27. 江苏惟新律师事务所
28. 江苏问勋律师事务所
29. 江苏熠达律师事务所
30. 江苏瀛成律师事务所
31. 江苏玉贤律师事务所
32. 江苏智择律师事务所
33. 上海段和段（苏州）律师事务所 
34. 上海上正恒泰（苏州）律师事务所
35. 上海市浩信（苏州）律师事务所
36. 上海小城（苏州）律师事务所
37. 苏州德衡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38. 苏州立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39. 苏州正铭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40.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江苏分所
三级管理人备选机构：
1. 江苏崇简律师事务所
2. 江苏德策律师事务所
3. 江苏瀚邦律师事务所
4. 江苏和嘉律师事务所
5. 江苏鸿永律师事务所
6. 江苏简恒律师事务所
7. 江苏良翰律师事务所
8. 江苏瑞高律师事务所
9. 江苏润众律师事务所
10. 江苏显允律师事务所
11. 江苏越湖律师事务所
12. 江苏智融律师事务所 
13. 上海天尚（苏州）律师事务所
14. 苏州中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15. 张家港钰泰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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